
政策及資源
常務委員會

 2023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 | 年報 2023  1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 | 年報 2023  2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負責監管律師會的財政和行政事宜，以及制訂各項政策

方針以供理事會審議。 

 

本常務委員會於2023年舉行七次會議，審議和監察律師會的年度財政預算和收

支及各項關於註冊和審查紀律的數據，以及監管律師會的人力資源及人事事宜，

包括員工招聘、員工醫療保險和薪酬檢討。 

 

此外，本常務委員會於年內審議多項與列席外界機構的律師會代表提名、邀請

律師會贊助或支持外界機構所舉辦的活動的建議、客戶帳目內無人認領的款項

及《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25條下的申索個案狀況等有關的事宜。本常

務委員會亦審議關於為2022年至2023年獲認許的律師舉辦典禮的倡議、年青律

師贊助計劃的指引和申請表格的修訂建議、知識產權代理人的營業手法、大灣

區法律核查、與外界機構簽署諒解備忘錄、延長年青律師組成員旁聽先導計劃、

網絡安全問題、海外差旅政策的更新、利益衝突政策問題、律師會會刊《香港

律師》的出版形式以及專業彌償計劃。本常務委員會亦就律師會轄下其他常務

委員會的架構和主席人選向理事會提交建議，並檢視本常務委員會轄下各個委

員會和工作小組的成員編制。 

 

 

《香港律師》編輯委員會  

《香港律師》乃律師會按月出版的會刊，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多篇介紹法律

最新動態和討論執業須知的文章，並着重探討對本港執業律師有切身關係的議

題。因應電子出版在世界各地日漸普及，《香港律師》自 2021 年起轉為純以電

子方式出版。《香港律師》電子版每月出版一次，透過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和

《香港律師》網站提供，會員和其他法律從業員可隨時隨地使用電腦、智能電

話、平板電腦或其他流動装置閱覽。電子會刊亦提供超連結，讓讀者輕易取閱

内部與外部的各類參考資料，因此為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的人士提供上佳的參

考資料庫。讀者更可透過社交媒體或電郵，與他人分享個別文章以至整份會刊。

讀者亦可登記收取由《香港律師》出版商免費提供的電子簡訊，從而即時得知

最新一期電子會刊的出版。 

 

本編輯委員會每月舉行至少一次會議，為《香港律師》收集和討論業界感興趣

的題材。編輯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私人執業、政府機構、商業機構和學術等多個

界别，具備資訊科技、新聞學和語言學等專長和經驗，他們一直與會刊出版商

保持緊密聯繫，協助監察會刊及其專屬網站的整體素質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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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工作小組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於 2023 年 12 月成立本工作小組，負責審視關乎理事會成

員的專業利益與該人的理事會成員身份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並制定政策，供

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審議。 

 

本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並擬定相關指示供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審

閱該法律意見以及就特定問題向理事會提交中期報告。本工作小組將在該法律

意見的基礎上着手制定相關政策。 

 

律師會會址工作小組 

本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一次會議。 

 

本工作小組檢視律師會對辦公空間的需求，並考慮各個旨在滿足該需求的選項。

本工作小組將繼續進行討論，並將適時向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提交建議。 

 

律師會資訊科技系統工作小組 

在本工作小組自 2020 年起一直監督律師會會員資料庫系統和網站系統重整項目

(下稱「重整項目」)。律師會的新網站和會員資料庫系統先後於 2021 年 7 月和

2023 年 7 月順利推出。 

 

為提升會員體驗，本工作小組審視並帶領實施新的網上申請表，以取代紙本申

請表。此外，支援以 Visa/Master、轉數快及銀聯支付課程報名費的全新付款網

關已投入使用，而該網關將於不久的將來擴展至其他涉及繳費的網上表格或申

請。 

 

憑藉本工作小組的支援和因應工作小組的建議，律師會已更換其「文件管理系

統」的硬件存儲器，並已加強律師會無線網路(Wi-Fi)的保安。律師會亦推行額

外的安全措施，以確保全面保護律師會的數據免受惡意軟件和網絡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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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項目和各項系統升級將有助簡化日常工作、提高秘書處的運作效率以及加

強律師會資訊科技系統的穩定性和耐用性，最終惠及所有相關人士，包括律師

會內部使用者、廣大會員及普羅市民。 

 

本工作小組將繼續檢視律師會的資訊科技系統。 

 

律師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工作小組 

在本工作小組由理事會成立，負責覆檢和更新律師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下稱

「大綱及細則」) 。覆檢和更新大綱及細則牽涉多個方面，最終目標包括﹕把

現行大綱及細則現代化，使之符合《公司條例》(第 622 章)的規定﹔把大綱及細

則的內容簡化，以協助提升律師會的行政效率﹔以及糾正現行大綱及細則內容

的已知欠妥之處。 

 

律師會根據《公司條例》第 105(2)條擬備新的組織章程細則(下稱「新細則」)以

取代原有大綱及細則，而新細則草擬本的原先覆檢工作已於 2019 年完成。律師

會亦於 2020 年獲公司註冊處處長書面批准採納新細則草擬本。2020 至 2022 年，

公共衞生情況不容許律師會召開會員大會以審議律師會採納該草擬本一事，而

期間若干新問題出現。理事會邀請本工作小組審議該等新問題和考慮再度修改

新細則草擬本。本工作小組正致力務求在會員大會召開時引入該等新修改。 

 

律師會社交媒體工作小組  

在現今的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日趨重要，人們普遍透過例如 Facebook、

Instagram、LinkedIn 及 YouTube 等各種社交平台接收和分享資訊。2022 年，適逢

律師會成立 115 周年，律師會銳意加強與廣大會員和普羅市民的即時互動溝通，

因此於 4 月 8 日在四個社交平台 — 即 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 及 YouTube 

— 推出專屬社交媒體帳戶，提供便捷的即時互動渠道，促進律師會與會員和普

羅市民的溝通。 

 

律師會的社交媒體平台發布豐富內容，包括律師會最新消息、會員和社區活動

宣傳資料、活動花絮、司法機構公告、會員優惠項目、專業支援、律師會會刊

《香港律師》的內容摘要、公益法律服務項目以及法律教育資訊。律師會注入

了多種生動的視像形式，例如圖片、短片、動態圖像及資訊圖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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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各個社交平台的追隨者和訪客人數一直穩步增加。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律師會 Facebook 專頁有 2,535 名追隨者、律師會 Instagram 有 1,280 名追隨

者、律師會 LinkedIn 有 5,015 名追隨者，而律師會 YouTube 有 373 名訂閱者。年

內，律師會 Facebook 專頁的不重複訪客達 94,847 人、律師會 Instagram 的不重複

訪客達 12,611 人、律師會 LinkedIn 的不重複訪客達 5,013 人，而觀看律師會

YouTube 的累計次數為 15,635。 

 

本工作小組於 2022 年初成立，負責監察律師會在使用社交媒體方面的策略和內

容。本工作小組就如何規劃、製作和推展律師會在各個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內容

提出建議，致力提升各個平台的表現和貼文的頻率，以吸引更多追隨者和訪客。 

 

 


